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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A1_88_E7_88_B6_E6_c36_52832.htm [案情] 王女（1988年1

月生）自1999年9月父母离婚起跟随母亲一人生活，其父亲按

照离婚协议每月给付其生活教育费100元。 2005年，王女初中

毕业考入当地广播电视大学（三年制职业中专）。根据该校

的录取通知，王女上学报到时应缴纳入学三年期间的3840元

学费（该收费标准获当地政府批准）。为能够继续上学，王

女以母亲下岗无力承担学费，父亲拒绝支付为理由，起诉至

法院，请求其父亲增加给付生活教育费。 法院受理案件后查

明，王父亲系建筑工人，现在外施工，具有支付能力。 [分

歧] 法院在审理中对王女就读职业中专的学费应否支持存在不

同的意见： 第一种意见认为，王女的学费请求不应支持。因

为该职业教育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范围，王女

报考职业中专前也未取得其父同意，故王父没有义务支付该

费用，王女要求上学所支付的费用应由其自理。 第二种意见

认为，王父应承担其女主张的部分学费，即王女18周岁前上

学期间的学费。因为王女未满18周岁，属未成年人，根据我

国婚姻法第21条的规定，王父负有给付抚育费的义务；而王

女年满18周岁后，可以参加劳动，能够独立生活，其父母不

再有支付子女非义务教育费用的义务。 第三种意见认为，王

父应承担其女就读职业中专的全部学费。因为在法律规定的

范围内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是一项法定的义务，不以父母

同意为前提。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

释（一）》第21条的规定，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“不能



独立生活的子女”，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

，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

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，而王女就读的职业中专性质上属于

婚姻法规定的“高中”范围，所以王女作为不能独立生活的

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育费的权利，王女诉请其父给付的生

活教育费，是必要和合理的，依法应予支持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